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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IJING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滙景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68）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告乃由滙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

而作出，內容有關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股權集中於極少數本公司股東（「股東」）。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司注意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 2022 年 6 月 16 日刊發之公告（「證

監會公告」）。  

 

誠如證監會公告所披露，證監會最近曾就本公司之股權分佈進行查訊。證監會查訊結果顯示，

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有 14 名股東合共持有 513,832,000 股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本之

9.78%。有關股權連同由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持有之 4,465,900,000 股(佔已發行股份 85.00%)，

相當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已發行股份總額之 94.78%。因此，只有 274,268,000 股(佔已發行股

份 5.22%) 由其他股東持有。 

 

  

本公告乃應聯交所之要求而作出，內容有關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股權集中於極少數

股東。 

 

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即使少量本公司股份（「股份」）成交，股份價格亦可

能大幅波動，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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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監會公告，本公司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之股權架構如下： 

 

 
 

所持股份數目 

（股數） 

 
佔已發行股份

總額百分比  

(%) 

倫瑞祥先生（附註1） 4,465,900,000  85.00 

14名股東 513,832,000  9.78 

其他股東 274,268,000  5.22 

合計 5,254,000,000  100.00 

 

附註 1： 在該 4,465,900,000 股當中，4,421,241,000 股由本公司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倫瑞祥

先生之全資擁有的匯盈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倫瑞祥先生

亦被視為擁有於其配偶陳巧云女士全資擁有的匯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

44,659,000 股股份之權益。  

 

證監會公告進一步載述： 

 

(a) 股份於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首次上市，發售價為每股 1.93

港元。 

 

(b) 於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期間，股份主要在 1.90 港元附近成交，日均成交

量穩定在 400 萬股左右。 

 

(c) 在上述期間，本公司於 2022 年 3 月 29 日公佈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全年業

績，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2.561 億人民幣，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

5.164 億人民幣下跌約 50%。 

 

(d) 截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股份收市價為 1.75 港元，較 2022 年 5 月 26 日的收市價 1.89 港

元下跌 7.4%。 

 

以上資料乃摘錄自證監會公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尚未獨立查證有關資

料。因此，除(i)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呈交的可得最新權益披露通

知之資料表明的倫瑞祥先生、匯盈控股有限公司及匯盛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數目；及(ii) 上文

第(a)至(d)段所載之資料外，董事會不宜就以上資料之準確性作出評論。有關更多資料，請參

閱證監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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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8.08(1)(a)條的規定，尋求上市

的證券必須有公開市場。一般而言，即在任何時間發行人的已發行股份總數最少須有 25%由

公眾持有。根據上市規則第 8.08(1)(d)條，倘發行人於上市時的預期市值超過 100 億港元，則

在符合若干條件下，聯交所可能會酌情接受一個介乎 15%至 25%之間的較低百分比。  

 

聯交所在下列條件下已授予本公司毋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規定的豁免，接納較

低公眾持股百分比：  

 

(i) 最低公眾持股量應高於(a) 15.0%；或(b) 為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公眾持有的股份因行使

超額配股權（定義見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將予

發行的任何股份所增加的百分比；  

 

(ii) 於上市時，本公司的市值超過 100 億港元； 

  

(iii) 本公司將於招股章程內就較低公眾持股百分比作出適當披露，連同於上市後在後續刊

發的年報內確認公眾持股量的充足程度；及  

 

(iv) 全球發售所提呈發售的股份將有公開市場，且股份數目及其分派程度將能夠使市場正

常運轉。 

 

據所得資料及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公眾人士於 2022 年 5 月 26 日及本公告

日期所持有已發行股份數目不少於 15%，而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維持充足公眾持股

量。 

 

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即使少量股份成交，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股東

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此外，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本公司證券未必有真

正的市場，或其股權可能集中於少數股東手上。 

 

                                                  

承董事會命 

滙景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倫照明 

 

 

香港，2022年6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倫照明先生、盧沛軍先生及羅成煜先生，非執行董事倫
瑞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麗娟女士、熊運信先生及林燕娜女士。 


